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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评估报告

国鉴咨字（2025）009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淮南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债券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淮南市八公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项目单位）对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次总体评估仅供项目单位本次申请发行淮南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

村改造项目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次总体

评估作为项目单位申请发行淮南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项债

券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估的该项目，预期项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评估过程和结果如下：

一、 项目概况及投融资计划

（一）项目概况

1、项目概况

淮南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涉及征收腾退地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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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90亩,拆迁 64户，安置人数约 231人，拆迁建筑面积合计约 1.5673万平方米。

拆迁范围位于山王镇毕岗村宋庄组、林场村春申大街沿线段地块（北至三号路（规

划道路），南至兴业路，西至春申大街，东至山王镇毕岗村）及八公山镇朱岗村

春申大街沿线段地块（佳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南，晨阳纸箱塑料包装厂以北，春

申大街以西）。

本项目新建安置点位于八公山区东西部第二通道东侧，紫金山北路北侧。安

置地块 1个地块，安置方式为异地安置。项目周边道路基础设施完善，供电、给

排水、天然气供应等管道已经铺设到项目用地附近，接入方便，项目用电、用水

及天然气供应均有保障。

2、项目总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0,286.18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6,781.41 万元，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631.60 万元，征地拆迁补偿费用 1,449.01 万元，预备费 708.96 万元，土

地费用 498.60 万元，发行费 6.6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10.00 万元。详见下表：

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备注

1 工程费用 6,781.41 65.93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31.60 6.14

3 拆迁安置补偿 1,449.01 14.09

4 预备费 708.96 6.89

5 土地费用 498.60 4.85

6 发行费 6.60 0.06

7 建设期利息 210.00 2.04

合计 10,286.18 100.00

3、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2025年计划投资2,637.10万元，2026年计划投资4,050.00万元，2027

年计划投资 3,399.08 万元。

（二）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为 10,286.18 万元，其中申请专项债券 6,000.00 万元，占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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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 58.33%，其余 4,286.18 万元由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投入，占总投资的 41.67%。

（三）债券融资计划

本项目债券融资本金 6,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其中 2026 年计划申

请使用债券 4,000.00 万元；2027 年计划申请使用债券 2,000.00 万元。

（四）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债券利率按照 3.00%测算，以实际发行为准。利息按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

偿还，其中 2026 年偿还 4,000.00 万元，2027 年偿还 2,000.00 万元。本项目专项

债券利息共计 1,890.00 万元。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增加本金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2026 年 4,000.00 4,000.00 3.00% 60.00

2027 年 4,000.00 2,000.00 6,000.00 3.00% 150.00

2028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29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0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1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2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3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4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5 年 6,000.00 6,000.00 3.00% 180.00

2036 年 6,000.00 4,000.00 2,000.00 3.00% 180.00

2037 年 2,000.00 2,000.00 3.00% 6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1,890.00

二、 项目收入及支出预测评价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该通知”）提出，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项目，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应当能够产生稳定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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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和稳定性（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

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项目收益预测基本假设如下：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运营计划、可用于偿还债券的净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市场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项目收益预测

1、项目收入预测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项目征迁土地用途，本项目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本次拆迁

范围位于山王镇毕岗村宋庄组、林场村春申大街沿线段地块（北至三号路（规划

道路），南至兴业路，西至春申大街，东至山王镇毕岗村），及八公山镇朱岗村

春申大街沿线段地块（佳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南，晨阳纸箱塑料包装厂以北，春

申大街以西）。

八公山区周边区域商住土地出让价格依据如下表：

序

号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用地面积

用地

性质
出让年限 成交价

土地出

让单价

1 HNX23035

谢家集区夏郢

孜路东侧、健

康路南侧

153.2538

亩
商住

商业 40

年、住宅

70 年

30140.07

万元
197 万元

2 HNP25005

高新区和风大

街南侧、迎客

松路东侧

81.5390

亩
商住

商业 40

年、住宅

70 年

17041.65

万元
209 万元

3 HNP21038

高新区玉兰大

道东侧、和畅

街南侧

142.6512

亩
商住

商业 40

年、住宅

70 年

15154.2024

万元
178 万元

注：数据来源于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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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区工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格依据：

序

号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亩)
用地性质 出让年限 成交价（万元）

土地出让单价

(万元/亩）

1 HNG23041 259.0602 工业 50 年 4973.9561 19.2

2 HNP24006 32.0813 工业 50 年 615.9614 19.2

3 HNP24012 55.8400 工业 50 年 1072.0619 19.2

4 HNG24036 60.8216 工业 50 年 1167.7645 19.2

注：数据来源于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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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 190 亩计划在 2028 年至 2031 年全部出让，计划 2028

年至 2030 年将商住用地 68 亩全部出让，2028 年至 2030 年每年分别出让 20 亩、

25 亩、23 亩；计划 2028 年至 2031 年将工业用地 122 亩全部出让，2028 年至 2031

年每年分别出让 25 亩、41 亩、30 亩、26 亩。工业用地出让单价 15 万元/亩，商

住用地出让单价 160 万元/亩，预计可实现出让收入 12,710.00 万元。

（2）停车费及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规划设置停车位 163 个，其中 114 个车位为月租车，其余 49 个车位为

临时停车收入，配套设置 49 个新能源充电桩。

A、月租停车位

依据《关于明确市区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停车位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淮建物

业联(2023〕51 号)，并参考周边市场行情结合当地消费水平综合考虑，本项目月

租车辆停车位按 90 元/个·月计取。运营时间 2028 年至 2037 年均为正常全年运



营。根据运营负荷的实际情况进行预测，项目运营期第一至第三年实现 60%、70%、

80%运营负荷，第四年起达到 80%持续运营负荷。根据以上测算，运营期内，月租

车停车位预计收入共计 94.80 万元

8

。

B、临时停车收入

本项目临时停车位共 49 个。依据《淮南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优化我市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淮发改商服（2023）21 号、《关于明确市区住宅小区前

期物业停车位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淮建物业联(2023〕51 号)，以及参考周边市

场行情结合当地消费水平，同时综合考虑车辆单次停放时间，临时停车位按 5元/

次计取（依据如下表）。综合考虑区位、需求等因素，日周转次数按 1 次计。运

营时间 2028 年至 2037 年均为正常全年运营，年运营时间按 360 日计算。根据运

营负荷的实际情况进行预测，项目运营期第一至第三年实现 50%、60%、70%运营负

荷，第四年起达到 80%持续运营负荷。根据以上测算，运营期内，临时停车位预计

收入共计 65.27 万元。

C、充电桩服务费



9

充电桩价格参考统计

本项目按 30%比例配建充电桩，本项目共设置充电桩 49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车位。根据相关资料，目前主流的充电桩是以电量度为单位收费，包括电费及服

务费用，不同地区价格略有差异，本项目只考虑服务费收益，不计电费收入及成

本。据《关于明确我市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淮发改商服〔2021〕

18 号）进行测算，经营性专业充电桩运营商充电服务费按电动汽车使用成本显著

低于燃油（或低于燃气）汽车使用成本的原则核定。本项目充电桩主要提供给外

来消费人员使用，结合项目周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服务收费标准（依据详见下表）

，因此，本项目充电桩服务费按 0.50 元/千瓦时计取服务费用。运营时间 2028 年

至 2037 年均为正常全年运营，年运营时间按 360 日计算。根据运营负荷的实际情

况进行预测，项目运营期第一至第三年实现 30%、35%、40%运营负荷，第四年起

达到 45%持续运营负荷。根据以上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共计

222.26 万元。

表

序号 地点 价格（元/千瓦时）

1 滁新高速八公山服务区充电站 0.7

2 安徽谢家集区老杨酒店停车场充电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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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期内，预计总收入为 13,092.33 万元。

（3）营业期项目收入估算表如下：

项目经营收入估算表

序

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
工业用地土

地出让

1
工业用地土

地出让数量
亩

122.

00
25.00 41.00 30.00 26.00

2
工业用地土

地出让费用

万元

/亩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3 小计
1830

.00

375.0

0

615.0

0

450.0

0

39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商住用地土

地出让



商住用地土

地出让数

12

1
量

68.0
亩

0
20.00 25.00 23.00

商住用地土

地出让费
2

用

万元

/亩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160.0

0

3
1088

0.0
小计

0

3200.

00

4000.

00

3680.

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月租车停车

收
三

入

94.8
万元

0
0.00 7.39 8.62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1 数量
114.0

个
0

114.0

0

114.0

0

114.0

0

114.0

0

114.0

0

114.0

0

114.0

0

114.0

0

2 年运营月数 月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3

元/

月·单价

个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4 负荷 0.60 0.7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临时停车收
四

入

65.2
万元

7
4.41 5.29 6.17 7.06 7.06 7.06 7.06 7.06 7.06 7.06

1 数量 个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2 日周转次数 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 年运营天数
360.0

日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4
元/

单价
次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 负荷 0.50 0.60 0.7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充电桩服务
五

费

222.

2
万元

6

15.8

8

18.5

2

21.1

7

23.8

1

23.8

1

23.8

1

23.8

1

23.8

1

23.8

1
23.81

1 数量 个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2 日周转次数 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 车均充电量 kwh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4 年运营天数
360.0

日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360.0

0

每度电平均

收
5

益

元

/kwh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6
考虑

电
负荷

车
0.30 0.35 0.40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六

13,0

92.3收入合计

3

3,60

2.67

4,64

7.43

4,16

7.19

430.

7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2

2、项目支出预测

（1）上缴市级土地费用

①工业用地土地计提成本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分成办法的通知》，

区级政府自筹资金投资的工业用地项目形成的土地出让收入，除省级扣除的 2%外，

全部返回区级财政，本项目工业用地应提省级统筹资金 36.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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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商住用地土地计提成本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土地出让收入分成的通知》（淮

府秘〔2018〕69 号）、《淮南市财政局关于淮南市土地出让金计提标准的通知》

（淮财综〔2013〕352 号）等文件规定，区级政府自筹资金投资的土地储备项目形

成的土地出让收入，棚改项目土地出让收入按照国家、省、市规定计提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8%）、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1.8 元/平方米）、交通建设资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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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业务费（1.5%）、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0%）等费用后（以下简称“计提

5项费用”），市区按 1：9比例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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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改造范围为城镇居民户口，不涉及农业土地、不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故此不计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和交通建设资金两项成本。仅计列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8%）、土地出让业务费（1.5%）、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0%）以及上交市级费用。

因此，运营期内，商住土地计提成本共计 2,997.44 万元。

（2）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预计新增直接

工作人员3人，年人均工资福利按8万元/人估算，预计项目营业期人员经费240.00

万元

16

。

（3）燃料动力费

项目人员办公时用水、电、油费用。预计项目投入运营每年燃料及动力支出

为 2.5 万元，预计营业期燃料动力费 25.00 万元。

（4）设施维修费

本项目设施维修费按项目停车位及充电桩的年折旧 5.5 万的 20%计算，预计营

业期设施维修费为 11 万元。

（5）其他管理费

按照前述 2-4 项的 10%计算，预计运营期其他管理费为 27.60 万元。

（6）税费

本项目月租车停车收入、临时停车收入、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增值税销项税按

照其收入 9%测算，运营期需缴纳增值税 31.57 万元，需缴城市建设附加税、教育

附加费及地方教育附加费合计 3.79 万元。

（7）财务费用

本项目债券融资本金 6,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其中 2026 年计划申

请使用债券 4,000.00 万元；2027 年计划申请使用债券 2,000.00 万元；债券利率

按照 3.00%测算，以实际发行为准。利息按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项目

专项债券利息共计 1,890.00 万元，项目发行费按发行债券本金的 0.11%计 6.60 万

元，发行费已列入总投资中。

（8）折旧费

房屋和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50 年，残值为 5%，原值为 8,222.77 万元，年折

旧额＝原值×95%÷50=8,222.77×95%÷50=156.23 万元。

机械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为 5%，原值为 115.80 万元，年折旧额＝

原值×95%÷20=115.80×95%÷20=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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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摊销

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为 20 年，原值为 1,947.61 万元，年摊销额＝原值÷

20=1,947.61÷20=97.38 万元。

（10）营业期项目成本费用测算表及项目税金测算表如下

项目成本费用测算表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1
上级市级费用-

工业用地

36.6

0
7.50 12.30 9.00 7.80 -

2
上缴市级费用

-商住用地

2,99

7.44

881.6

0

1,102

.00

1,013

.84
- - - - - -

3 燃料动力费
25.0

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4 设施维修费
11.0

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5 管理费
27.6

0
2.76 2.76 2.76 2.76 2.76 2.76 2.76 2.76 2.76 2.76

6 人工费用
240.

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7 成本合计
3,33

7.64

919.4

6

1,144

.66

1,053

.20
38.16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项目税金测算表

序

号
项目

单

位

合

计

运营期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年

1 増值税
31.

57
2.28 2.68 3.07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1

.

1

销项税
31.

57
2.28 2.68 3.07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2 附加税
3.7

9
0.27 0.32 0.37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2

.

1

城市维护

建设税

3

%

2.2

1
0.16 0.19 0.21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2

.

2

教育費附

加

7

%

0.9

5
0.07 0.08 0.09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2

.

3

地方教育

费附加

3

%

0.6

3
0.05 0.05 0.06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合计
35.

36
2.56 3.00 3.44 3.77 3.77 3.77 3.77 3.77 3.77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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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收益预测

本项目运营期内营业收入 13,092.33 万元，项目成本为 3,337.64 万元，税费

35.36 万元，经营期内净利润 9,719.34 万元。本项目全部 6,000.00 万元专项债到

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息后，将仍有 2,039.34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

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1 营业收入 13,092.33 3,602.67 4,647.43 4,167.19

2 经营成本

3 税金

4 利润总额 9,719.34 2,680.65 3,499.77 3,110.55

5 净利润 9,719.34 2,680.65 3,499.77 3,110.55

（续）

序

号
项 目

计算期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1 营业收入 43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2 经营成本

3 税金

4 利润总额 388.79 6.59 6.59 6.59 6.59 6.59 6.59

5 净利润 388.79 6.59 6.59 6.59 6.59 6.59 6.59

三、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一）项目偿债计划

本项目债券融资本金 6,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债券年利率按 3.00%

测算，利息按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其中 2026 年发行债券 4,000.00 万

元，还本时间为 2036 年；2027 年发行债券 2,000.00 万元，还本时间为 2037 年。

债券利率以最终发行利率为准。

偿债计划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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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债券本金累计 应付债券本金 应付债券利息 本息合计

2026 年 60.00 60.00

2027 年 4,000.00 150.00 150.00

2028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29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0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1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2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3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4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5 年 6,000.00 180.00 180.00

2036 年 6,000.00 4,000.00 180.00 4,180.00

2037 年 2,000.00 2,000.00 60.00 2,060.00

合计 6,000.00 1,890.00 7,890.00

2、现金流量表

本项目以棚改土地出让收入为基础，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累计资金流入

13,092.33 万元，累计资金流出 3,3.00 万元，本项目全部 6,000.00 万元专项债券

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息后，累计现金结余 2,039.34 万元，期间将不

存在任何资金缺口。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计算期

合计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1 经营活动： 9,719.34 2,680.65 3,499.77 3,110.55

1.1 现金流入 13,092.33 3,602.67 4,647.43 4,167.19

1.1.1 营业收入 13,092.33 3,602.67 4,647.43 4,167.19

1.2 现金流出 3,373.00 922.02 1,147.66 1,056.64

1.2.1 经营成本 3,337.64 919.46 1,144.66 1,053.20

1.2.2 税费 35.36 2.56 3.00 3.44

2 投资活动： -9,869.58 -2,637.10 -3,985.60 -3,246.88

2.1 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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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计算期

合计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2 现金流出 9,869.58 2,637.10 3,985.60 3,246.88

2.2.1 建设投资 9,869.58 2,637.10 3,985.60 3,246.88

3 筹资活动： 2,189.58 2,637.10 3,985.60 3,246.88 -180.00 -180.00 -180.00

3.1 现金流入 10,086.18 2,637.10 4,050.00 3,399.08

3.1.1 项目资本金 4,086.18 2,637.10 50.00 1,399.08

3.1.2 债券 6,000.00 4,000.00 2,000.00

3.2 现金流出 7,896.60 60.00 150.00 180.00 180.00 180.00

3.2.1 利息支出 1,890.00 60.00 150.00 180.00 180.00 180.00

3.2.2 债券本金 6,000.00

3.2.3 发行费 6.60 4.40 2.20

4 净现金流量 2,039.34 2,500.65 3,319.77 2,930.55

5 累计盈余资金 2,039.34 2,500.65 5,820.43 8,750.98

（续）

序号
项目

计算期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1 经营活动： 388.79 6.59 6.59 6.59 6.59 6.59 6.59

1.1 现金流入 43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1.1.1 营业收入 43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40.72

1.2 现金流出 41.93 34.13 34.13 34.13 34.13 34.13 34.13

1.2.1 经营成本 38.16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1.2.2 税费 3.77 3.77 3.77 3.77 3.77 3.77 3.77

2 投资活动：

2.1 现金流入

2.2 现金流出

2.2.1 建设投资

3 筹资活动：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4,180 -2,060

3.1 现金流入

3.1.1 项目资本金

3.1.2 债券

3.2 现金流出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4,180.00 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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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计算期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3.2.1 利息支出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060.00

3.2.2 债券本金 4,000.00 2,000.00

4 净现金流量 208.79 -173.41 -173.41 -173.41 -173.41 -4173.41 -2053.41

5 累计盈余资金 8,959.77 8,786.37 8,612.96 8,439.56 8,266.15 4,092.74 2,039.34

四、 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经营期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价格的变动对本项目影响最为重要，本

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经营性收入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单因素收入变动压力测试

单位：万元

当价格下降 5%和 10%时，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分别为

1.17 和 1.11，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项目收益对

债券还本付息保障性均较高，项目能通过压力测试。

五、 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该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

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淮南市八公山

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

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淮南

市八公山区春申大街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序号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10% -5% 0%

1 净现金流量 8,747.40 9,233.36 9,719.34

2 债券本息支付 7,890.00 7,890.00 7,890.00

3 经营净现金流对本息覆盖倍数 1.11 1.1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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